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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执行程序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审判程序的重要保障。通过检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件执行现状，发现这类案件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裁判内容不明晰、协同

执行模式和长效执行监督机制尚未建立。采用理论研究方法，在协同理论基础指导下构建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的执行协同机制，通过明确履行判决内容，建立多元执行协同模式和构建长效执行监督机制以期实

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执行效果最优化，更好地达到环境修复和保护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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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forcement procedure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welfare litigation is an im-
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trial procedure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welfare litigation. 
By looking 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welfare litigation cases, it is found that such cases are facing problems that are difficult to imple-
ment. Specifically, the content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welfare litigation judgments 
is unclear, and the coordinated execution mode and long-term enforcement supervis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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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not been established. Us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collab-
orative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ollaborative enforcement mechanism for environmental ad-
ministrative public welfare litigation. By clarifying the content of judgments, establishing a multi-
party collaborative enforcement model, and building a long-term enforcement supervision mecha-
nism, the aim is to opt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
gation cases and better achieve the expected goals of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 

 
Keywords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Welfare Litigation Execution, Collaborative Theory, 
Collaborative Execution, Long-Term Enforcement Supervision Mechan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23 年 7 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

行的关键期，指出“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1]。
当前生态环境治理形势依然严峻，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维护公共环境利益的重要司法手段，愈发凸显

其价值。2017 年 7 月，随着新《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得

以重视，这一法律规范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然而，司法实践中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

行难”的问题接踵而至，严重削弱诉讼的实际效果，使得环境公共利益的救济和保护目标难以有效实现。

环境问题本身具有复杂性、跨区域性和长期性等特点，若仅依靠行政机关积极履职或者单纯依赖法院的

强制执行往往难以达到理性效果，尤其是针对需要进行生态修复的案件。这就凸显了执行协同机制的必

要性，通过执行协同机制，整合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公众等多方力量，实现信息共享，优势互补，

形成环境治理的强大合力，确保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裁判得到切实有效执行，真正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救济

与保护。因此，本文将检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执行现状，探究执行困境原因，接着详细阐述执行协

同的理论基础，提出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协同机制的具体路径，以期为解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

难”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2.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概况检视 

(一)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概况 
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创新研究部统计，全国法院 2023 年环境资源公益诉讼裁判文

书共计 602 份，其中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裁判文书为 96 份，占比 15.95%，其余都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和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文书，共占比 84.05% [2]。这一数据相差较大的原因在于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诉前检察建议的提起，被给予检察建  议的行政机关若能够主动纠正行政违法行为，积极

依法履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大多数能够在诉前得以解决；若相关行政机关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主动

纠正违法行为，环境公共利益处于受侵害的状态下，则由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相关数据显

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一审比重最大，表现为 2021 年一审占比 93.22%、2022 年一审占比 100.00%
和 2023 年一审占比 96.92%，这表明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履职争议明确，完全不履行职责

和不充分履行职责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被提起的主要成因[2]。关于涉案履职争议领域数据统计，环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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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公益诉讼案件多集中于垃圾管理、医疗卫生、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水污染等领域，分别占比

12.98%、8.40%、7.63%和 6.92%，彰显行政机关需进一步加强以上监管领域的环境监管职责[2]。对于被

诉行政机关的数据统计，生态环境管理部门与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并不是主要被诉行政机关，从 2021 年至

2023 年，专门环境保护部门被诉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而其他行政机关被诉占比呈上升趋势，分别为 75.76%、

85.71%和 81.94% [2]。这一数据表明其他行政机关环境履职的规范化有待加强，环境行政工作执法能力

有待提升。 
(二)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类型概况 
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案件类型涉及垃圾管理、地质环境保护、土壤污染管理、危险废物管

理等多领域，针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执行机关采取不同的执行措施，结合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一些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考察各类案件执行内容。其一，关于垃圾

管理类的案件执行内容。以某检察院督促整治垃圾管理一案为例，检察院在诉前检察建议阶段协同多单

位召开座谈会议，共同研究处置意见，联合开展整治活动，同时被监管的行政机关加大对污染环境案件

的办案力度，并建立智慧渣土管理系统，最后，该检察院再次联合多部门单位协商，共同推进设立多处

垃圾消纳场以期从源头解决垃圾管理难题[3]。其二，关于地质环境保护类的案件执行内容。以某检察院

督促整治非法采砂一案为例，该案也止步于诉前程序阶段，在检察院向负有履职义务的行政机关制发检

察建议后，有关部门联合对非法采砂点进行查处，责令非法采砂点全部停止开采，并督促违法行为人采

取推平围堰等方式对沿岸河滩、草地进行生态修复[3]。其三，关于土壤污染类的案件执行内容，行政机

关除了进行源头控制，还有义务监督后续的土壤污染治理，其治理不像森林植被一样可以种植复绿，治

理土壤污染可能需要换土或者淋洗或者化学氧化还原或种植植物等方法，因此实践中修复土壤大多由第

三方代履行，之后向相对人追偿。其四，关于危险废物管理类案件的执行，行政机关需及时对危险废物

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例如对危险废物及沾染泥土进行无害化处置，对被污染土壤进行修复治理，同时，

加强跟踪监督，完善修复监督制度，有效督促尽快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通过考察各类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案件的执行情况，发现案件在诉前检察建议阶段多得以有效执行，这是因为检察机关所制发的检察

建议具有针对性，检察机关掌握案件事实，找准问题症结，联合多方主体共同商讨环境治理和跟踪监督

方案，提出清晰、针对性且可操作性强的整改意见，为相关执行主体提供指引。然而，检察建议不具有

强制性效力，若行政机关不听取检察建议，放任环境损害扩大，检察机关对此只能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

讼，在经过审判后的执行阶段，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正面临着执行难的困境。 

3.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困境审思 

(一)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裁判内容不明晰 
目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裁判存在裁判形式矛盾和裁判内容不明确的问题。在司法实务中，环境

行政公益诉讼裁判有 8 种裁判形式，其中 5 种裁判形式是关于“确认违法 + 履职”，且现有环境行政公

益诉讼案件裁判内容大多采用“确认违法 + 履职”的形式，这种裁判形式存在内容上的矛盾。确认违法

判决是指人民法院针对被告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且不宜适用其他判决形式的

情况下，作出的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形式[4]。《行政诉讼法》第 74 条将确认违法定位是一种补充

判决形式。因此确认违法判决适用前提是不适宜判决履行，其不具有执行可能，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

阶段，关于履职判决的内容应得到重点关注。事实上，审判机关更多地侧重审查被告是否依法履行监管职

责，然后作出确认违法判决，对于被告如何进行整改，人民法院习惯性作出原则性判决，少部分的案件作

了具体性判决。原则性判决具有高度概况性，笼统地规定了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履职，并未明确写明行政机

关履职内容、方式和期限，具体履职内容由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后续的履职情况一方面依靠行政机关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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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另一方面还需要法院和检察院做好执行监督工作。因此原则性判决缺乏明确、可操作性的意见指引，

且缺乏一套完善的执行保障机制。对于具体性判决是由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行政机关应该如何履行职

责，采取哪些措施修复环境以及明确履行期限，这种判决形式虽然能够保证执行效果，但是涉及环境问题，

修复措施复杂多样，法院并非执行者，其不能准确认定采取哪种措施更为有效。 
(二) 协同执行模式尚未建立 
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和制度构建应当超越狭隘的司法视角，注重

与其他相关机制的协作互助[5]。环境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执行主体对受损环境进行修复是一个漫长

且复杂的综合性过程，单依靠被告行政主体自身是难以兼顾所有方面，制止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和

修复治理受损生态环境行为需要多方主体协同执行，但协同执行模式尚未建立，单一主体执行面临诸多

困境：第一，执行机关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不佳。部分案件可能涉案区域较大或者涉及历史遗留问题，

其执行过程若仅依靠执行部门是难以进行生态环境修复工作[6]。例如上文所提到的垃圾管理类案件，需

联合自然资源与开发建设局、新城开发建设中心等多部门单位协同履职[3]。第二，执行机关可能缺乏环

境科学专业知识。在上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据概况中发现，环保部门并不是主要被诉部门，其他

部门被诉占比呈现上升趋势，因此存在执行机关可能缺乏环境科学专业知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

执行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诉讼案件的执行，其中涉及大量的环境科学知识，例如，掌握各类污染源识别方

法、清楚环境质量标准、了解环境监测技术并能够判断监测数据准确性与可靠性、评估生态破坏程度和

制度相应修复方案等专业知识。反之，若执行主体无法识别专业性较强的环境违法行为，不能准确评估

其环境污染程度，甚至导致处罚力度不够精准；在制定生态修复方案时，不了解环境系统复杂性，就无

法采取准确针对的治理措施，修复效果差，环境污染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甚至可能造成二次污染。 
(三) 长效执行监督机制尚未建立 
生态环境修复周期漫长，期间存在监督执行不到位、环境问题反弹以及运动式执行监督的现象，这

反映了长效执行监督机制尚未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执行阶段中，最困难，耗时最长的执行内容

是关于生态环境治理修复，相应的执行监督周期也随之变化，短则数月，长则数年。对于草原植被恢复

案件中，对被毁损的草原进行生态修复时长可能超过 5 年，这就需要执行主体在生态修复期间进行持续

性监管。1然而，目前缺乏一种长效执行监督机制保障执行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由于缺乏长效监督，在漫

长的环境修复期间，行政主体可能对裁判内容敷衍了事，不严格按照要求落实整改措施，以某林业局不

作为案为例，被告行政机关林业局在对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收缴罚款后视为执行完毕，而对于受

损林地的生态修复情况置之不顾。2这就使得受损的环境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救济。同时，由于行政机关

监督执行不到位，环境问题不仅得不到有效整治，甚至出现污染反弹的问题。2018 年，第一批中央环保

督察整改落实情况显示，个别地区部分污染严重的企业会在督察过程中采取简单地关停措施，待督察结

束后恢复到原来的污染排放状态，使得环境问题反复出现，难以得到根本解决[7]。目前，对于执行主体

的监督多采用运动式执行监督，诸如，集中整治、环保专项行动。这种监督模式具有突击性、阶段性强

的特点，能够在短期内对环境违法行为形成强大威慑，一旦监督行动结束，监管空白容易导致环境问题

再次滋生，并且这种运动式执行监督模式不能适应漫长的生态修复周期，无法形成稳定的监督秩序，因

此，建立长效执行监督机制已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阶段的迫切需要。 

4.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协同的理论基础 

(一) 执行协同的思想基础 
 

1【一审案号】正蓝旗人民法院(2016)内 2530 行初 2 号行政判决书。 
2【一审案号】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2017)鄂 0202 行初 3 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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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哈肯首次提出了协同概念[8]。协同论源于系统论，是复

杂系统中各子系统相互作用，产生的协调、同步与合作的现象，从而在各子系统之间实现从空间上、时

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化发展的过程[9]。系统的整体功能能否得到有效发挥取决于其内部子系统协同程度，

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共同推进整个系统的运作，相反，若任何系统处于封闭状态，不与外界交流沟通，整

个系统将偏离设计的初衷，其运行机制和功能都得不到有效的实现。甚至若出现各子系统相互冲突、互

不配合等现象，将会使整个系统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因此，强调协同的作用力，有助于推动整个系统

实现从无序到有序再到更高层次的演化，实现 1 + 1 > 2 的协同效应。在文明系统的演化中，社会治理趋

势将顺应生态文明建设，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关系更注重主体的多元化、理念的和谐性、方式的合作

化和多样化[8]。在法律意义上的协同，强调不同行为模式中不同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相互互动，以形成

彼此充分发挥作用的合力，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协同理论发挥着重要作用，用以协调司法活动中各类

主体的互动性[9]。也就是说统筹兼顾法院内外，创新执行方法，需要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积极协同，整

合资源，多管齐下，才能达到目的，取得成效[10]。布莱克法律辞典将其解释为：为了共同的目的或者结

果而进行的一种联动的行为[11]。 
由此可见，执行协同具有着主体多元化、目标一致性和动态平衡性的特征，该核心特征构成了协同

效能的基石。一是执行协同具有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协同治理是以治理主体多元化为前提，这些治理主

体不仅包括政府部门组织，而且涵盖民间组织、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他们具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和利

益需求，同时也拥有着不同的社会资源，其打破了传统单一主体的治理模式，聚合了来自不同层级、部

门、领域的多元主体，拓宽了协同的广度和深度，为复杂问题提供全面又新颖的解决方案；二是执行协

同具有目标一致性的特征。协同治理强调以公民需求为基本出发点，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优化治理实施

效果，促进主体通力合作为目标导向[12]。目标一致性是协同执行的核心锚点，是执行协同的根本前提，

它确保多主体的行动方向统一，避免各自为政导致的资源内耗。而促成协同目标一致性的原因在于治理

目标具有公共属性，协同执行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其根本目标是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治理过程

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的增进公共利益[13]。这一属性促使执行

协同目标一致成为必然。三是执行协同具有动态平衡性的特征。协同论所强调的平衡是保持动态且连续

的平衡状态，协同内部各子系统将自行按照某种规则体现一定的结构与功能，保持必要的张力保证系统

在平衡的状态下稳定又有序的运行[14]。因此，保证各子系统有序的运行成为维系整个系统动态平衡的关

键，具体可推动方式合作化或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在执行协同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

在观点、利益等方面的冲突，通过合作化的方式加强沟通交流，各方能够在尊重彼此意见的基础上，寻

找一个相对平衡的执行方案。这种合作能够使得执行协同在动态变化中不断调整，保持一种平衡状态。

同时，民主协商是维系执行协同动态平衡的重要机制，具有灵活性和动态性，每个主体都有平等的话语

权，能够充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与建议，避免了单一主体主导执行而导致的不平衡。 
(二)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协同的基本特征 
在执行协同理论基础的指导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协同同样具有执行主体多元化、执行目标一

致性，且执行权力与权力(利)动态平衡的基本特征。第一，协同理论的主体多元化特征可以弥补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执行中的单一主体执行力量的不足。环境资源案件的复杂性、专业性、修复周期长的特性决定

了多元主体执行协同的必然性。这种多元共治环境是让各个单一的治理主体联合起来，共同参与治理，

在治理中各自发挥优势，最终实现治理效果的最大化与最优化[15]。协同治理理论强调多中心共同治理，

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阶段中既包含法院、被告行政机关和其他部门单位的共同执行，也包括检察机

关、法院、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共同监督执行，他们以解决环境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公益为共同目标，分

别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功效。第二，协同理论的目标一致性特征可以推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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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效果最优化。尽管各协同主体职责功能不同，但都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将修复生

态环境、消除环境风险作为核心目标，注重环境治理效果的可持续性，以期实现治理效果的最优化。执

行目标的一致性能够解决各主体间的行动冲突问题，避免因执行标准不统一导致的执行混乱，使各方主

体明确共同目标是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推动各主体在执行过程中确立统一的执行标准和评估体系，就污

染治理方案、环境修复程度等达成共识，同时，一致的目标能够赢得公众的广泛支持，更积极地投身于

环境治理与保护中，推动执行工作切实有效开展。第三，协同理论的动态平衡性特征可以缓解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执行中出现的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冲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协同在缓解权力与

权力、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动态平衡、不同部门行政权协调配

合以及促成行政权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协同能够平衡行政权与司法权边界，

避免权力博弈，司法权根据案件进展动态调整介入程度，在发挥监督职能的同时，又尊重行政机关的专

业性；除此之外，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协同还能够通过部门合作或民主协商的方式协调多部门行政权

力的运行，减少职能交叉导致的推诿或越权，以及在执行过程中，积极吸纳权利主体参与协同网络，听

取社会公众的权利诉求，兼顾企业生存权与公众环境权，实现各方利益动态平衡。 
(三)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协同的实现框架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协同的实现，旨在打破司法与行政壁垒，凝聚多元主体合力，推动环境污染

治理与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落实到位。具体实现框架需要具备以下要素： 
首先，明确执行依据。诉讼的执行依据主要包括了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和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等，其中明确了行政机关应履行的义务，为执行工作提供具体的行为指引。明确的执行依据能够确保执

行的合法性，使得执行活动在法律框架内进行，避免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和违法现象；以及其能够提高

执行效率，使得协同执行的各主体明确职责与任务，减少争议与推诿，提高执行效率，从而使环境问题

得到及时解决。因此，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执行过程中，尽可能地规范法律文书，明确行政机关需要采

取的行政行为，避免使用模糊不清的表述。有关法院还可积极学习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指导案例，为类似

案件的执行依据提供参考借鉴。 
其次，拓宽执行主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执行任务复杂艰巨，涉及多领域、多部门，依靠单一

执行主体难以全面、有效执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判决。因此，拓宽执行主体具有现实必要性，多元执行

主体在资源、专业和执行能力上具有各自优势，拓宽执行主体可整合各方力量，形成执行合力，提高执

行效力和增强执行公正性。执行主体应是共同协商、共同规划、共同实施以取得符合各方意愿的治理效

果[16]。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阶段中，明确环境保护部门、水利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相关政府部门

的职能和协助机制，引入社会组织、专家辅助和公众参与，最终形成以法院为执行主导、检察机关监督

执行、行政机关具体实施、多主体参与执行监督的执行协同机制。 
最后，建立执行保障制度。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过程中，建立完善的执行保障制度对提升环境治

理效能、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在当前缺乏有关环境公益诉讼执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执行保障制度一定程度上能够填补法律空白，为执行工作保驾护航。具体可通过构建跨部门联动执行制

度，以打破环境治理中司法与行政部门的职能壁垒；完善信息公开与共享制度，实现执行过程透明化，

同时为各部门协同提供数据支撑，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执行决策出现偏差；建立执行跟踪制度，通

过动态监督确保执行措施长期有效，以此保障生态修复的长期性；最后，建立严格问责制度，遏制诉讼

执行过程中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确保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裁判结果得以落实。 

5.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协同机制实现路径 

(一) 裁判文书符合明确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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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裁判文书的明确性是确保判决有效执行，实现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目标

的关键。审判人员在编制裁判文书时，应严格遵循法律规范，结合环境案件的特殊性，使文书内容清晰、

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具体性判决能够提供执行方向，有助于判定履职标准，相较于原则性判决，减少

了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权力，增加行政机关执行压力，督促其尽快履职避免损失的扩大。一是裁判主文

的明确性。审判人员明确行政机关的具体履职内容，避免模糊处理。例如，确定一个合理的履职期限，

判决被告在六十日内对某企业违法排污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如果涉及后续生态环境修复执行内容的，法

院可适当延长履行期限，将修复执行内容也涵盖进去，同时需规定修复标准和验收方式；二是事实与理

由的明确性。法院需对违法事实进行精准表述，列明被告行政机关违法或不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法律

依据以及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若有监测数据或者技术报告等证据材料，需将其引用进文书；三是执行条

款具有可操作性。不同类型环境案件具体执行内容差异很大，相对应采取的救济措施也是千差万别，要

使得法院作出的判决执行条款具有可操作性且符合案件特色，就需要综合考虑检察建议、行政机关协商

意见、专家建议以及相关案例司法实践完善履行判决内容。 
若行政机关逾期未履职，法院还可以预设替代执行方案，同时法院也应履行好监督职责，保证裁判

文书得以切实有效的落实，在执行条款中还可以明确阶段性执行报告节点，实时掌握行政机关执行状况。 
(二) 建立多元协同执行模式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执行应加强多主体与行政机关的配合，形成以行政机关为执行主力，其他

主体辅助执行的多元协同执行模式，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第一，行政机关与法院、检察机关协商合作，建立常态化协作制度。在行政机关执行的过程中，通

常处于受监督的地位，法院对于行政机关存在的逾期执行和执行不力的行为，有权予以强制执行，这就

导致行政机关在执行过程中容易产生抵抗心理，难以实现有效沟通，共同推进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这

一现象是由各部门本身职责所导致的，因此为实现行政机关与法院、检察院协商共治，应建立起一套常

态化协作制度，例如，定期开展联席会议，打造信息共享平台，增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减少工作中

的冲突对抗。生态环境问题是整体性与跨域性问题，不同的主体基于共识进行协调合作需要以充分有效

的沟通交流作为前提[17]。一是定期开展联席会议。由检察机关牵头，会议可以在案件执行前召开，用于

商讨执行方案，行政机关对于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时和法院、检察院沟通交流，法院和检察

院可根据过往办案经验、检察建议与行政机关共商解决措施。另外，会议也可以在执行生态修复工作的

过程中召开，行政机关汇报案件执行情况，包括行政行为整改情况、生态修复状况等方面进展，法院与

检察机关实现执行监督工作的同时，还能够和行政机关共同部署下一阶段环境修复工作计划与安排。二

是打造信息共享平台。信息公开与共享能够推进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执行工作提供准确的数字依据。

执行主体可以通过信息平台查阅类似案件执行情况，同时其可以将执行进展和环境监测相关数据上传平

台，打通司法与行政数据，实现实时互通。 
第二，跨部门行政机关开展联合督办专项治理行动。当存在垃圾污染治理类、水源污染类等重大、

复杂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案件时，可联合相关行政部门组成督办小组，共同督促相关责任主体履行

义务，确保执行效果。例如，生态环境部门主导污染治理标准制定和验收，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土壤修复、

矿山修复、植被复绿等，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责任主体进行行政处罚等联合执法。同时，为保证联合督

办工作得以切实进行，联合督办小组应定期召开会议，加强各部门沟通协调，共同研究解决执行过程中

遇到的难题。 
第三，行政机关与其他主体协同修复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修复工作极具复杂性和专业性，单依靠行

政机关或行政相对人是难以治理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此时，需要引入专家团队、第三方专业机构、社

会环保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治理。专家团队可为执行工作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和咨询意见，协助评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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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效果，确保治理措施符合科学和法律要求；倘若存在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环境修复责任义务，行政

机关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替代履行，选择有资质、经验丰富的第三方环境修复机构进行污染治

理，生态修复的工作，期间产生的修复费用由相关责任主体承担；最后，执行主体可鼓励社会环保组织

参与执行，发挥其在环境监测、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方面的优势，将其长期积累的环保实践经验分享给

行政机关，为其执行工作提供参考，推动执行工作更加科学、高效的开展。 
(三) 构建长效执行监督机制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执行具有长期性，要根据不同阶段下环境修复状况灵活地变动修复方案，在漫

长的修复周期中需要监督主体进行长期的跟进监督，因此，建立长效执行监督机制具有现实紧迫性。 
首先，丰富执行监督主体类别，利用多主体协同监督实现对案件执行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不同

的主体具有不同的观察视角与专业优势，检察机关与法院可监督执行人员的行为规范和履职情况；外部

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能够从宏观层面监督执行工作是否符合法律和政策要求，是否有益于社会公众；

社会组织和公众的监督能够更多地反映执行过程中的民生问题，多主体监督能够增强监督的全面性，提

供监督的公正性，促进监督的专业化。一是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设立专门的环境执行监督部门，

对行政机关整改情况和修复过程采取动态跟踪；二是发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监督执行。他们已经

参与了检察建议的送达，对案件的具体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能够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对后续的

执行工作跟进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发动人大代表参与执行监督有助于推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程序相

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为案件执行提供法律依据。同时能够视察执法工作，深入了解行政机关执法工作进

展，监督其是否依法履职，对于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群众反映的问题，向行政机关询问并督促其及时解决。

而发动政协委员参与执行监督，能够通过召开协商座谈会、民主协商会的方式广泛听取意见，为执行工

作提供智力支持。对于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政协委员可以提案的形式向政协组织提起，经过审查立

案的提案，由多部门办理，共同研究出执行问题的解决方案，推动执行工作的规范化与科学化。三是吸

收社会公众参与监督执行。社会公众是最能直接感知周边生态环境变化，若发现执行主体不当行为时，

可通过拨打举报电话或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的方式监督执行行为，以及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新闻媒

体发展成新兴的监督手段，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官网、微博等渠道，对环境执行内容和工作进

展进行讨论传播，形成舆论压力，促使行政机关和相关责任主体重视执行工作；除此之外，民间环保组

织、环境领域内的专家学者、第三方专业机构都可以纳入监督主体范围，其拥有的独特专业优势，能够

更好的监督执行达到最优效果。 
其次，完善执行监督保障制度，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执行跟踪评估制度以及严格问责制度，形成信

息公开、执行评估与问责的制度联动，有效破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执行难与环境问题反弹的顽疾，实

现环境治理的可持续性。一是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统一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数据信息库，执行

机关和相关协同执行主体整合执行方案、执行数据、评估报告、阶段性成果以及资金使用情况等重要数

据，定期上传至信息公开平台，不仅能够实现多元执行主体环境治理信息的交流与共享，还能够主动接

受各方主体对执行过程的监督，实现执行全过程公开，为多主体协同执行监督奠定信息基础。二是建立

执行跟踪评估制度。通过对执行工作的跟踪评估能够准确了解环境执行所达到的效果，即污染问题有无

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修复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等。同时该制度能够监督执行工作，及时发现执行

不当、治理效果不明显的问题，有助于协助执行主体及时调整执行方案，提高执行效率与质量。一方面，

可以由检察机关联合法院执行部门、生态环境部门进行执行跟踪核查，对执行机关的整改结果和生态修

复情况进行定期评估，可以采取现场走访、无人机技术等手段进行查验执行效果；另一方面，可以委托

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专业化评估，分别对整改结束后、治理修复过程中、治理修复完成以及治理修复后

的四个时间节点进行跟踪评估，并形成评估报告，上传至信息公开平台。三是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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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第 7 条考核内容中包含了生态文明建设，那么

对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过程中行政主体的执行工作应当纳入绩效考核，以此提高其执行工作的积极

性。但对于消极执行、虚假整改等存在渎职行为的行政机关应当给予政务处罚，并具体到相关责任主体

给予一定的问责；对于存在评估数据造假、跟踪评估走过场行为的第三方机构给予行政处罚、吊销资质

等处罚。这一制度的实施能够督促相关行政主体严格依法履职，减少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现象，确保

执行效果，同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执行工作监督，提升全社会监督意识。 

6. 结语 

生态环境系统是由各环境要素相互作用、有机结合形成的复杂自然体系，其各要素协同运转，共同

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阶段引入协同理论是顺应生态环境整体保护的必然趋

势，其能够有效解决专业且复杂的环境类案件出现的执行难问题，统筹协调多元主体协同执行。本文通

过检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概况，发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阶段缺乏系统性、协同性，导致执行工

作难以有效实施。因此，亟需立足协同理论来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协同机制，通过建立协同执行

模式和协同监督机制推动执行工作顺利完成，保障执行效果。未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深入和法

治体系的不断完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执行方面法律空白将得以填补。届时，多元主体间的执行协同将

具有更规范的执行依据，各项制度将在法律支撑下实现常态化运作，为守护生态安全形成刚性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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